5.2.12排风能量回收系统设计合理并运行可靠。
1）参评情况
□参评；□不参评
不参评条件：
□无独立新风系统的建筑
□新风与排风的温差不超过15℃
□不宜设置排风能量回收系统的建筑
2）得分自评
	序号
	评价内容
	评价分值（分）
	自评得分（分）

	1
	集中空调系统的排风能量回收系统：额定热回收效率（全热和显热）不低于60%
	3
	

	2
	带热回收的新风与排风双向换气装置：额定热回收效率不低于55%
	3
	

	总分
	3
	


3）评价要点
夏季室外计算干球温度：        （℃）；冬季室外计算干球温度：         （℃）。
项目设计能量回收系统：□是、□否，位置：           ；
项目设计热回收器：□是、□否，位置：               。

1、能量回收机组设计参数：
	设备类型
	台数
	能量回收形式
	风量
（m3/h）
	功率
（kW）
	热回收效率（%）
	是否满足要求

	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
	□




2、热回收器（带热回收的新风与排风双向换气装置）设计参数：
	设备类型
	台数
	能量回收形式
	风量
（m3/h）
	功率
（kW）
	热回收效率（%）
	是否满足要求

	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
	□



简要说明项目中采用的能量回收系统，重点阐述系统适用性及经济效益。（200字以内）
	


4）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、 暖通空调设计说明：应体现能量回收系统设计情况；
2、 暖通设备材料表：应注明所选能量回收装置的风量、额定热回收效率等参数；
3、 空调风管平面图：应体现能量回收装置的位置及接管方式；
4、 能量回收系统经济效益分析报告：应体现项目的设计方案、经济效益计算方法、计算过程和结果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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